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中华自

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中华”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深中华购买控股子公

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19 年 8 月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钻金

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钻金森”）共同出资设立深圳鑫森珠宝黄金

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森供应链”），其中公司持股 65%，为鑫森供应链的控股

股东，深圳钻金森持股 35%。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鑫森供应链注册资本 2 亿元，

实缴资本 3,145 万元，净资产为 3,940.92 万元。 

为进一步资源整合，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司在珠宝黄金领域的竞争力和综

合实力，公司拟以人民币 2,555.00 万元购买深圳钻金森持有鑫森供应链 35%的股权。本

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鑫森供应链 100%股权，鑫森供应链将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根据宇威国际资产评估（深圳）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深圳鑫森珠宝黄金供应链

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其部分股东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宇威评报字

[2023]第 041 号）》，本次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评估结

论如下：深圳鑫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4,406.19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465.27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3,940.92 万元。深圳

鑫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7,300.00 万元，评

估增值 3,359.08 万元，增值率 85.24%。其中股东深圳钻金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



持有的 35%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2,555.00 万元。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评估中从企业

整体获利能力角度考虑了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客户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

效率等，从而造成增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鉴于深圳钻金森持有鑫森供应链

35%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基于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公司认定深圳钻金森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钻金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3958853Y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陈俊荣 

6、成立时间：2012 年 9 月 12 日 

7、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太宁路 213 号美思苑大厦 2 栋 1002 

8、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黄金制品、铂金饰品、钯金

饰品、K 金饰品、银饰品、镶嵌饰品、珠宝首饰、玉器、宝玉石制品、钟表、贵金属材

料、钻石、翡翠、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字画（不含文物）、收藏品（古董、文物

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明令禁止经营的物品除外）、首饰道具、包装制品的购销；国内

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

批准的项目除外）。（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陈俊荣 80% 



2 叶一飞 20% 

合计 100%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59.20 

净利润 -10.68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058.39 

净资产 2,812.88 

11、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鉴于深圳钻金森持有鑫森供应链 35%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的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认定深圳钻金森为公司关联方，本

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12、深圳钻金森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鑫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RE339X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孙龙龙 

6、成立时间：2019 年 8 月 23 日 

7、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锦社区贝丽北路 89 号水贝金座大厦 701 

8、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黄金制品、铂金饰品、钯金

饰品、K 金饰品、银饰品、镶嵌饰品、珠宝首饰、玉器、宝玉石制品、钟表、贵金属材

料、钻石、翡翠、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字画、收藏品（古董、文物及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明令禁止经营的物品除外）的购销；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企业经营涉

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9、转让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 

2 深圳钻金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 35% 

合计 100%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462.33 45,665.54 

营业利润 257.04 271.15 

净利润 191.79 253.93 

项目 2023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14,823.22 4,406.19 

总负债 10,690.51 465.27 

净资产 4,132.71 3,940.92 

11、鑫森供应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不涉及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情形。 

四、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鑫森供应链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宇威国际资产评估（深圳）有限

公司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深圳鑫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拟进行

股权转让涉及其部分股东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宇威评报字[2023]第 041 号），

本次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深圳鑫森珠

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4,406.19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

值为 465.27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3,940.92 万元。深圳鑫森珠宝黄金供应链

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7,300.00 万元，评估增值 3,359.08 万



元，增值率 85.24%。其中股东深圳钻金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持有的 35%股东权

益的评估价值为 2,555.00 万元。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评估中从企业整体获利能力角度考

虑了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客户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效率等，从而造成增

值。 

鑫森供应链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客观反映了其股权的价值，股权账面价值与评估结

论差异原因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参考评估价值

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以 2,555.00 万元收购深圳钻金森持有的鑫森供

应链 35%股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钻金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深圳鑫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下称“标的公司”）是一家依据中国相关法

律、法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为：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黄金制品、铂金饰品、钯金饰品、K 金饰品、银饰品、镶嵌饰品、珠宝首饰、玉器、宝

玉石制品、钟表、贵金属材料、钻石、翡翠、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字画、收藏

品（古董、文物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明令禁止经营的物品除外）的购销；国内贸易,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甲方持有其 35%股权，乙方持有其 65%股权。 

2、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35%股权对应实收资本 1150 万元。 

3、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标的公司 35%的股权及其对应的全部权益，且乙方

有意受让甲方持有的 35%的标的公司股权。 

兹此，本协议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 35%

标的公司股权相关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一）转让标的 



甲方向乙方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35%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及对应的全部权益。 

（二）转让价款及支付  

1、根据宇威国际资产评估（深圳）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出具的《深圳鑫森

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其部分股东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宇威评报[2023]第 41 号）》，本次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具体评估结论如下：深圳鑫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为 4,406.19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465.27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3,940.92 万

元。深圳鑫森珠宝黄金供应链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7,300.00

万元，评估增值 3,359.08 万元，增值率 85.24%。其中股东深圳钻金森珠宝黄金供应链

有限公司持有的 35%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2,555.00 万元。 

2、在以上述评估报告所确认的标的股权评估值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甲

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35%的股权及对应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

2,555.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伍佰伍拾伍万元整）。 

上述股权转让、受让、支付等产生的相关税费及其他费用由各方各自依法承担。 

3、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由乙方按照以下方式分两期向甲方进行支付： 

（1）转让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766.50 万元）在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后的一

个月内支付。 

（2）转让价款剩余 70%（即人民币 1788.50 万元）在工商变更后的三个月内支付

完毕。 

（三）股权交割 

自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乙方享有对标的公司的全部股东权利。 

（四）双方陈述与保证 

1、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1）甲方为标的公司的股东，具有签署本协议并独立承担和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



的责任与义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且签署本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协议签署后

即对其具有约束力； 

（2）甲方承诺其合法持有标的股权，其所持有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

纷，在股权转让完成日之前标的股权上亦不存在任何担保、质押、权利主张、判决及其

他任何第三者权益，亦未受到来自司法部门的任何限制； 

（3）甲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或公司

组织性文件，或其与第三人签署的任何合同，或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监管机构、

仲裁机构发出的判决、命令或裁决等； 

（4）甲方承诺积极协助乙方办理标的股权转让过户；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甲方不

得将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股权向除乙方以外的第三方进行转让、质押或设置其他

权利限制。 

2、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1）乙方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法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 

（2）乙方保证其具有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能力。 

（五）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内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其

附属、补充条款的约定均视为该方对另一方的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该方支付违约金并

赔偿相应损失。 

2、遵守协议的一方在追究违约一方违约责任的前提下，仍可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

或终止本协议的履行。 

（六）协议的变更与终止 

1、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方可对本协议进行变更或补充。 

2、双方同意，出现以下任何情形时本协议即告终止： 

（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 

（2）本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未取得相关主管机关批准。 



本协议因上述原因而终止时,甲方应在相关解除情形发生之日起 10日内全额返还乙

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3、本协议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保密等义务。 

（七）保密 

任何一方对其在本协议磋商、签订、履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的生产经营、投资及其

他任何方面的商业秘密，不得向公众或任何第三人泄露、公开或传播此等商业秘密；也

不得以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的利益为目的利用此等商业秘密；除非是：（1）法律要求；（2）

社会公众利益要求；（3）对方事先以书面形式同意；（4）对本方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

行政管理机关和监管机构依法律或规则的规定提出要求。 

（八）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本协议待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方可生效：  

本次交易事项获得双方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上述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协议自始无效，各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

议所支付之费用，且各方互不承担责任。 

（九）附则 

1、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的，任

何一方均有权向标的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予以解决，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标的公司存档壹份，其余壹份报公司

登记机关备案，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进一步

资源整合，更好地优化整体资源配置，提升公司在珠宝黄金领域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本次购买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事项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况。 

七、2023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鉴于深圳钻金森持有鑫森供应链 35%的股权，深圳钻金森持有福州钻金森珠宝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钻金森”）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的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认定福州钻金森为公司关联方，公

司与其发生的相关交易为关联交易。 

2023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发生额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深中华 福州钻金森 市场定价 1,944.76 

鑫森供应链 福州钻金森 市场定价 3,032.54 

合计 4,977.30 

八、公司相关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

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李  鸿  胥  娟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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